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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短片靠嚇 播歪論煽遊行
硬「扮逃犯」圖妖魔化修例 法律界奉勸「做人講良心」

民陣在短片中特地找來一批「黃絲意見領袖」，聲稱他們在修例通過後，就會
因為言論和政治立場被移交至內地，危言聳聽的程度讓人不禁懷疑「此地無銀三
百両」。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民陣「演員」是企
圖以自己的影響力恫嚇市民，而只要嚴格審視法律，就會明白影片中那些莫須有
的罪名完全不會被移交。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根茂）反對派近
日不斷鼓吹學生走上街頭，更聲言「絕不
會畏懼採取任何抗爭手段」等，令各界人
士憂心非法「佔中」甚或「旺角暴亂」重
演。多個團體昨日發表聲明，強烈反對以
任何暴力方式表達訴求，並呼籲教師切勿
動員學生參與遊行，以免他們被捲入政治
漩渦。
「獨」派組織「學生動源」等此前擺街
站、發傳單，鼓吹學生走上街頭，更聲言
遊行當日「絕不會畏懼採取任何抗爭手
段」。組織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昨
日亦稱若有團體認為當日行動「需要升
級」，他們「無權阻止」，僅稱各團體共
識為「若升級只會在遊行後」，令遊行事
態發展難以預料。

憂學生誤墮法網毀前途
教聯會昨日發表聲明，批評有教育團體
公開呼籲教師響應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遊行，又有激進學生組織在社交網站鼓動
學生參與街頭抗爭，教聯會強烈反對以任
何暴力方式表達訴求，並擔心學生因參與
遊行而危害自身安全，甚至誤墮法網，前
途盡毀。
該會強烈呼籲教師緊守專業，切勿動員
學生參與遊行，以免他們被捲入政治漩
渦，造成嚴重的後果，又表示，目前《逃
犯條例》修訂已極度政治化，教師應理性
表達政治訴求，並客觀持平教導學生多角
度探究修例的利弊。
這一聲明發出不久，有反對《逃犯條
例》修訂的教育團體立即發出新聞稿回
應，用所謂「希望和平」當障眼法，避而
不提早前數個團體揚言不放棄暴力抗爭所
帶來的危機，又美名其曰「送」老師、學
生上街遊行是對他們的「尊重」，唯恐教
界不亂之勢令人汗顏。

斥反對派不顧學生安危
香港文匯報就此查詢教聯會主席黃錦

良，他指出，教聯會基於最近確有激進學
生組織發動學生以抗爭形式參與遊行等事
實，才合理地擔心學生參與遊行會影響自
身安全，他批評反對派團體，不應為達到
政治目的，以「自由民主」之名，置學生
安危於不顧，又認為，作為負責任的教育
團體，有必要讓家長、教師、學生意識到
此次遊行可能出現的危險。
他強調，會尊重教師選擇，相信教師有
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會受到個別團體煽
動，又認為教師作為專業人士不應鼓勵學
生參加遊行，希望教師能給未成年人多角
度的分析和討論空間。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為，當年非法「佔

中」亦號稱和平，但最終仍有暴力事件發
生，遊行的情況不可預測，並已有前車之
鑒，若老師沒有吸取教訓，參與甚至影響
學生參與這一企圖用政治干預法律的遊
行，便是有違教育專業操守，更是不負責

任，不應讓學生走上街頭，冒一點風險。
他並批評有個別教育團體，居然能預測

遊行無事發生，一次又一次做政治動員，
煽動對學生有影響力的老師，又強調，倘
若真正尊重老師學生，就應該讓他們獨立
思考，而非提供單方面觀點干預他們，
「這是偽尊重」，也違反民主教育的重要
原則。

憂滋事分子釀流血事件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昨日亦發表聲

明，指絕對尊重和享有言論自由及集會
遊行之權利，但絕不接受遊行出現混
亂，滋事分子混入破壞秩序，甚至有肢
體衝突以至釀成流血事件發生，並鄭重
提醒學生、老師及家長需確保子女和同
學的安全，盡量避免出席人多聚集和容
易發生危險的地方。
香港理工學院校友會昨日亦發表聲明支

持修例，表示拒絕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又
強調修例是行政需要，並非政治議題，
「不應混淆煽動反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為支持修訂
《逃犯條例》以堵塞
法例漏洞，避免香港
成為逃犯天堂，讓台
灣殺人案死者沉冤得
雪。香港漁民團體聯
會於昨日和今天發動
26艘漁船共100多名
義工，在維多利亞港
進行漁船海上巡遊。
昨日，6艘漁船首

先在維多利亞港進
行巡遊。6艘漁船上分別掛上寫上「撐修
例」及「保平安」等字句的橫額，希望香
港社會了解漁民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支
持，同時向社會帶出《逃犯條例》可有助
打擊罪案，保香港平安的重要訊息，及對
反對派的抹黑表達強烈不滿，和期望立法

會可盡快通過修訂《逃犯條例》。
今日，多達20艘漁船於下午1時正會在

維多利亞港海上巡遊。立法會漁農界議員
何俊賢及香港漁民團體聯會主席張少強會
會見傳媒，進一步介紹是次漁船海上巡遊
的目的。

26艘漁船今維港巡遊撐修例教界籲教師勿煽學生遊行

莫須有「罪名」逐個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陣今日
下午遊行反對修例，立法會議員陳健波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香港正身處中美貿
易戰的夾縫當中，質疑有關人等是否要在
《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上為中央政府「添
煩添亂」。
《逃犯條例》修訂將於周三直接提交立法
會大會恢復二讀，陳健波表示，特區政府早
前進一步將可移交罪行的門檻提高至刑期達
7年或以上已能加強保障，「大家如果肯靜
心聽政府講，包括人身保護令同其他行政措
施，就不應該反對修例。」
他呼籲市民切勿把修例政治化，為中央
添煩添亂，增加美國在貿易戰中的籌

碼。
出席同一節目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

國亦表示，特區政府兩次調高可移交罪行
的量刑標準，反映政府已從善如流，而國
際上有不少兩地法律和一些基本理念不同
的國家和地區亦有移交安排，「移交逃犯
是國際慣例，如果未有完善，完善是應該
要做的事。」
另外，立法會秘書處在處理《逃犯條例》
的法案委員會事宜時受到反對派的批評，陳
健波指，自己擔任財委會主席時會被秘書處
提醒部分決定或違反立法會一貫做法，相信
秘書處一定不容許主席去做出不合規則的
事，並強調秘書處是香港的珍寶。

陳健波：有人借修例給中央添亂

言論創作自由受保障

●歌手黃耀明：自己因在香港公開演唱作品，會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為「逃犯」。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
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現有《逃犯條例》中已經規定，政治罪行不移
交，而且黃耀明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有基本法保障，完全不會因此而成為「逃犯」。

●同時，《逃犯條例》中，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才可以被移交，「顛覆國家政權罪」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內列明的罪行，香港並沒有相應罪行。就算黃耀明在香港做過所謂被內
地定義為「顛覆國家政權」的事，但並沒有在內地做相關事情，回到內地也完全不會被檢
控，因為沒有在內地觸犯內地的法律。

基於宗教請求不移交

●香港天主教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因為關注內地宗教自由，被冠以走私逃稅等多項經濟罪
名，成為「逃犯」。

●基本法第三十二條寫明：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現有《逃犯條例》中亦列明：拒絕基於政
治、宗教、種族、國籍等其他動機的請求；當事人不得就干犯其被移交所涉罪行以外的其他
罪行而受處置，以及不會再被移交其他地方。

●陳日君對自己的「指控」完全是空穴來風，他根本不是「逃犯」。第一，基本法保障信仰自
由和言論自由，不符合「雙重犯罪」原則；第二，基於宗教的請求不接受；第三，《逃犯條
例》規定，不能增加移交命令以外的控罪，否則不會移交。

●黃國恩：如果陳日君觸犯了香港法律，一早就會被香港警方檢舉，就算修例通過之後，在香
港犯罪，內地也不可能要求香港根據《逃犯條例》將其送回內地。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召集人、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政府將《逃犯條例》附表中
的46項罪名減少到37項，剔除了大部分與稅務、金融市場有關的罪行，又將移交門檻提升
至最高刑期可判7年的最嚴重罪行，所以「走私逃稅」被「移交」的說法亦站不住腳。

在 港 發 佈 觀 點 屬 自 由

●香港社工陳順意：因轉發關注內地維權社工的消息，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為「逃
犯」。

●黃英豪：管理網上不實資料的傳播是全世界的共識，例如美國、東南亞等國家均有相關法
例，網絡犯罪亦屬於國際刑警重點打擊的罪行，如果有人在內地利用互聯網進行違法行為，
包括串謀外國勢力顛覆國家、違反國家法例等，須「後果自負」。

●但如果在香港的網站發佈自己的觀點和言論，則屬於基本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的範疇。陳順意
就算是給自己「定罪」，亦須給出具體個案，如果在內地做了違法的事，根本不需要《逃犯
條例》，內地警方可以直接在境內將其繩之以法。

民陣今日進行反逃
犯條例修訂遊行。作
為是次遊行的終點，
立法會前日（7日）
開始加強安保，包括
在大樓地下的玻璃幕
牆外安裝1米高的L
形鋼板，在示威區內
架起雙重鐵馬。

■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在短片中，黃耀明和陳順意均自稱
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 「逃

犯」；陳日君自認是「走私逃稅」的
「逃犯」；何潔明則暗示會因「尋釁滋
事罪」而被「移交」。他們在短片中聲
稱，若修例通過，「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法治精神等，都
會「蕩然無存」。

黃英豪：一派胡言 無中生有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召集人、全

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批評民陣短片
是一派胡言，為了煽動今日的大遊行，
用「所有人都是逃犯」、抹黑內地的執
法部門的方式來恐嚇市民。
他直言，陳日君在宗教界「地位崇
高」，其做人也應「積福積德」，不
要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妖言惑
眾」，如果他真的「遭到」不公正的
對待，自己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也可
以幫他反映情況。
黃英豪批評，將修例高度政治化和
「無中生有」，是反對派的慣用伎倆，
例如高鐵「一地兩檢」熱議的時候，反
對派就恐嚇市民說內地公安會在西九龍
站的「暗門」拉人，如今高鐵運行順
暢，完全沒有相關案件發生，「謠言」
已不攻自破。
他強調，99.9%香港的市民都是遵紀
守法的，如果不跨境做違法的事，都不
用擔心會被移交，且香港市民的受教育
程度相當高，相信大家可以理智分析、
理性思考，不會聽信反對派恐嚇和蠱惑
的言論。

黃國恩：黔驢技窮 擺童上枱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表示，民陣硬要把自己跟「逃犯」
扯上關係，實際上是「黔驢技窮」，
「夾硬」將修例「妖魔化」。
他解釋，黃耀明和陳日君，一個是
出名藝人，一個是「很有聲望」的宗
教領袖，希望兩人「憑良心說話」，

尤其不要荼毒自己的青少年粉絲，
「選擇政治立場是個人的自由，但利
用自己的影響力，誤導、煽動無辜的
『粉絲』走上街，如果他們在遊行時
發生衝突、受傷，甚至誤墮法網，你
的良心過不過得去呢？」
在短片中，一位四、五歲模樣的「小
演員」雙手被纏「鐵鏈」、被黑色布條
蒙眼，並「跪低」稚聲稚氣讀出自己的
「台詞」，令觀者於心不忍。黃國恩譴

責民陣將完全沒有分析能力的小孩子當
做「道具」、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簡
直是「衰格」、不負責任。
此外，在民陣短片結尾處的演職人員

名單中，除四位「演員」之外，所有製
作人員都以「花名」落款，以保護自己
的「真實身份」。黃國恩批評反對派不
誠實，自己「不方便公開姓名」，就可
以「為所欲為」、「以一當十」，並直
言這是反對派慣用的宣傳伎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民間人權陣線」連日在網上散佈一段名為《2019年，我成為一個

逃犯》的短片，由歌手黃耀明、天主教香港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社工陳順意、何潔明母子「擔

綱」。他們在短片中均稱自己會因「自由創作」、「宣揚民主」、「改革社會」等行為而成為「逃

犯」，企圖煽惑市民參與今日的「反修例」遊行。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民陣和短片「演員」恫嚇市民，濫用自己影響力傳播不實言論，利用民眾對具體法律的不理解達

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並奉勸他們「做人要講良心」、要「積福積德」，更希望香港市民能理性分析、

思考，不要被「妖魔化」修例的言論誤導。

■民陣短片散播歪理煽動遊行，更不惜將孩童擺上枱。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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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漁船上掛有漁船上掛有「「撐修例撐修例」、「」、「保平安保平安」」橫額橫額。。


